各位同仁 大家好： 

本校孝親假請假辦法自104-1學期開始實施，請詳閱下列說明：

1.請同仁於9/30(三)前完成線上登錄(預估統計用)，登錄流程請參閱下方圖例。
2.正式申請參閱「孝親假請假辦法-第四條」。
啟英高級中學「孝親假」請假辦法

一、在本校服務1年以上者，每學期得以申請孝親假。
二、本校教職員工孝親假依下列規定實施(每學期限針對一位親人申請一次)：
(一)父母、配偶之父母、(外)祖父母如年滿70歲，每學期給予孝親假1.5日。
(二)父母、配偶之父母、(外)祖父母如年滿80歲，每學期給予孝親假3.5日。
(三)父母、配偶之父母、(外)祖父母如年滿90歲，每學期給予孝親假5日。
(四)父母、配偶之父母、(外)祖父母如年滿100歲，每學期給予孝親假7.5日。
(五)給予之孝親假請於每學期結束前請畢，下學期不得延用。
三、孝親假請假日數併入公假計算，請(銷)假流程與一般請(銷)假相同。
四、請假應於10日前至人事室填寫孝親假資格審查表(需提供一個月內申請之戶籍謄本正本)，並完成線上請假程序，否則不予受理。
五、申請孝親假之教職員工，應配合各單位及教學需要，以不影響教學及行政工作為原則，如有課務問題，應自行協調調代課後告知教學組，不得影響學生受教權，如兼導師者，班務應自覓代理人，並向學務處報備。
六、若遇本校重大集會或活動(學校慶典、歲末聯歡、校務會議等)，應以學校活動為主，不得請假。
七、教職員請假程序，請依據啟英高級中學教職員工請假流程。
八、本辦法經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並納入本校「教職員工出勤差假管理要點」，修正時亦同。
